中共滨州市委组织部

滨 州 市 民 政 局  　 文 件

滨州市妇女联合会

滨妇发〔2010〕6号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★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关于评选表彰滨州市“优秀女村官”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委组织部、民政局、妇联，滨州经济开发区党群工作部，滨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党群工作部：

近年来，全市广大农村基层女干部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积极带领广大群众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，取得显著成绩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典型。为表彰先进，激励广大农村基层女干部为建设富裕、文明、和谐的新滨州做出更大贡献，市委组织部、市民政局、市妇联决定评选表彰滨州市“优秀女村官”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范围
全市现任村党组织书记或村委会主任，并连续担任村“两委”主职干部2年以上的女性。

评选名额：滨州市“优秀女村官”10名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1、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学习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

2、围绕党的工作中心和大局，带领村民发展经济，增加收入，致富奔小康；积极改善农民生产、生活条件和村容村貌，为群众办实事、办好事；坚持依法治村，大力倡导健康文明新风尚，治安状况和社会风气好。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、社会和谐稳定等各方面成效显著。

3、牢记党的宗旨，密切联系群众，认真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，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，得到群众的普遍信赖和拥护。

4、坚持民主决策，民主管理，民主监督，村“两委”班子团结协作，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

5、模范遵守法律法规和党的纪律，组织观念强，公道正派，廉洁奉公。

三、评选办法
各县区委组织部门及民政局、妇联要根据评选条件和分配名额，采取自下而上、层层推荐的方法，研究确定人选，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示。市委组织部、市民政局、市妇联将对各县区上报人选进行严格审核，并在滨州妇女网上进行公示。
四、工作要求

在全市开展“优秀女村官”评选，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，推动农村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实践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。各县区委组织部门及民政局、妇联要高度重视，密切配合，精心组织，认真做好评选推荐工作。要严格评选条件和评选程序，坚持走群众路线，充分发扬民主，广泛听取纪检、监察等方面的意见，切实做到好中选优。要把评选推荐与宣传典型紧密结合，大力宣传本地区农村优秀女干部的先进事迹，营造支持妇女参与村民自治实践的良好氛围，激发广大妇女参选参政热情，为在第十届村“两委”换届选举中进一步提高女性进“两委”比例奠定基础。

请将推荐表、事迹材料（各一式四份，B5纸打印）和二寸彩色照片一张，于2010年2月5日前报市妇联组宣部。推荐表“主要事迹”栏填写要重点突出，不超过400字。事迹材料要实事求是，内容翔实，文字简练，不超过1500字。
附：滨州市“优秀女村官”推荐表

     中共滨州市委组织部　滨州市民政局
      　　      滨州市妇女联合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1月25日

附件

滨州市“优秀女村官”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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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党支部意见本人所在村
	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2010年    月    日

	推 荐 意 见

乡 镇 党 委
	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　 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2010年    月    日

	政局、妇联推荐意见
县区委组织部门、民
	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　 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 2010年    月    日

	局、妇联审查意见

市委组织部、民政
	                    　  　 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　 2010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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